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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台北教育大學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教授 

(原文：日本における幼児教育・保育と保育者の人材育成／塘 利枝子) 

 

前  言 

日本幼兒時期家庭外托育，主責機關有３種類型。第一種是文部科學省管轄下的幼稚園，第

二種是厚生労働省管轄下的托兒所（「保育所」），第三種是 2006 年，文部科學省與厚生労働省

聯合創設的認定幼兒園 (「認定こども園」)。近年母親就業率増加，保育所的需求也隨而増加。

但是，供給量卻並沒有同步跟進。因為托兒所名額不足，等待名額出缺以便入所的待機兒童，尤

其在都會區日有増加趨勢（厚生労働省，2009）。職此，包括整備托兒所設施設備的幼兒教育・

托育問題，變成少子化對策當中相當受矚目的政策領域。認定幼兒園等的新的托育政策、措施陸

續推出，目前可謂正是日本幼兒教育・托育的重大轉戾點。 

本稿首先敘述日本幼兒教育・托育的概要以及目前正在變化當中的様貌及課題；其後概観幼

兒教育・托育人才的培育，並討論今後的課題。 

 

1.日本幼兒教育・托育的概要及變化 

(1)幼稚園 

日本目前有 13,516 所幼稚園，其中約 6 成是私立幼稚園（文部科學省，2009a）。學校教育法

規定幼稚園的教育目標是:「保育幼兒，助長身心發展」。幼稚園被定位為教育機關，托育時間一

日以４小時為原則。大多數送孩子上幼稚園的母親是全職家庭主婦或是兼差、鐘點工等短時間就

業者。但是近年因為不景氣、母親就職意願升高等因素，長時間就業的母親日益増加，實施寄託

托育(「預かり保育」)的幼稚園因而増加，一天的托育時間長到跟托兒所相去不遠的幼稚園(長時

間保育) 也變多了。幼稚園對象年齢是満 3 歳到就學前的 6 歳幼兒，日本全國 3 歳兒的 25.5%，4

歳幼兒的 35.8%，5 歳幼兒的 38.6%是使用幼稚園的。4～5 歳幼兒就讀幼稚園的比率年々減少，全

國幼稚園人數以 1978 年的 2,498,000 人為最高峰，其後便一直減少；幼稚園園所數也同步呈減少趨

勢（文部科學省，2009a）。 

幼稚園乃依據教育基本法與學校教育法制定的學校，就在最近，2006 年出現了大幅度的修法。

主要修正點有二：第一、教育的目的與理念的重新檢討。新增加幼稚園需致力於對應家長/監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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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地區居民等的諮商，支援家庭及地區的幼兒教育的規定。還有，針對原來幼稚園的短時間托育

特徴，追加「寄託托育」等延長托育時間的項目。換句話說，在幼稚園注入托兒所的要素。修正

的第二點是，學校種別規定順序的變更。將「幼稚園」放到規定的最前頭的位置，強調「幼稚園」

的學校的定位及其重要性。 

對應教育基本法的修法，幼稚園教育要領(幼稚園的教育內容規定)也於2008年3月進行修訂。

「透過遊戲的指導」的幼稚園教育基本方針並無改變，變化的是，做為國小就學前的「教育」重

要性的明確化。這次修訂的主軸有三：①站在發展及學習連續性觀點的幼稚園教育的充實，②幼

稚園與家庭等生活上的連續性，③育兒支援與寄託托育的充實
1
。 

(2)托兒所 

托兒所方面，現在有 22,848 所托兒所(厚生労働省大臣官房統計情報部，2009)。相異於幼稚園，

托兒所公立與私立的比例，公私約各半。托兒所的目的是:「每一天接受家長/監護人的委託,對欠缺

保育的嬰兒或是幼兒進行保育。」(兒童福祉法)，以因為家長/監護人的就業等原因而平日不能受

到其養育的小孩為對象。 

保育時間以 8 小時為原則，依照地區的實際狀況由設施主管決定。托兒所是以一體進行養護

及教育(教保合一)為特徴的。保育的對象年齢是 6 個月到就學前的 6 歳幼兒。現在，日本全國托兒

所入所對象年齢兒童有 31.3%進入托兒所；未満 3 足歳的嬰幼兒方面，日本全國該當年齢兒童中有

21.7%進入托兒所。 

托兒所的保育內容乃依據托兒所保育指針（「保育所保育指針」）制定，托兒所保育指針明

確記述所有日本的認可托兒所都必須遵行該指針的基本原則。指針最近一次的修訂是在 2008 年 3

月。之前是由兒童家庭局以「局長通知」形式發布，僅具「參考」意義， 2008 年 3 月修訂以後，

變成是「厚生労働大臣告示」的具規範性的規定；2009 年 4 月起，更進一步，變成是根據保育指

針實施托兒所的指導監査。雖然內容本身沿承原來的托兒所保育指針，但是增加了必須遵守的重

要性。從托兒所的社會責任確定化、保育士業務明確化的意義而言，這一次的修訂非常重要。 

現在，托兒所待機兒童變成重大問題。做為消解待機兒童的解決方策之一，2009 年 10 月政府

提出廢止「兒童福祉施設最低基準」及權限移轉地方公共團體的議案。對於這個政府內閣會議的

決定，其將降低保育品質，不但是托兒所相關人士反對，教保相關學術團體也出現反對意見
1
。 

 (3)認定幼兒園 

如上所述，當前幼兒期的教育・托育事情是由文部科學省與厚生労働省２省分別管轄。但是

有關教保的內容，現在也在最新的幼稚園教育要領及托兒所保育指針的修訂裡，相互考量彼此的

整合性。1996 年 12 月，地方分權推進委員会提出「幼稚園・托兒所設施共有化」（「幼稚園・保

育所の施設の共有化」）案以後，幼托一元化（「幼保一元化」）的意識便愈來愈強。再加上托

兒所入所人數持續増加,兩省間的合作愈形必要。是以推出:幼稚園、托兒所雙方教育・保育内容的

充實，整備環境(以達成幼托設施共用)，鼓勵兼具幼稚園教諭與保育士資格等促進幼托合作的各種

幼保一元化施策計畫。實質的內容而言，幼稚園加入「養護」性內容，托兒所加入「教育」性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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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丹治，2006）。 

 再者，因為進不了托兒所的待機兒童一直増加，造成超額招生的幼稚園的出現。為了解決幼托

一樣的教保内容,經營層面及因為分屬２不同省設置而引發的経費削減的困擾，於是在幼托整合策

之下提出「認定幼兒園」。這個始於 2006 年 10 月的新設施是政府為了對應地區裡多様的育兒需

求，靈活運用幼稚園與保育所等的長所，打破制度的創舉。認定幼兒園現在有四種類型：①認可

幼稚園與認可托兒所（保育所）的組合的幼托合作型；②認可幼稚園實施寄託托育的寄託托育型

幼稚園。將原來進入托兒所的長時間利用兒納入對象；③認可托兒所實施寄託托育的寄託托育型

托兒所；將原來進入幼稚園的短時間利用兒也納入對象，也實施寄託托育。④地方裁量型。既無

幼稚園也無托兒所認可的設施，短時間、長時間托育幼兒都是對象。 

雖然「認定幼兒園」具有解消待機兒童與有効活用設施的方向性，吻合時代需求，但是卻不

見増加。還有些地方政府(如京都府等)完全沒有認定幼兒園。以下列舉幾個主要理由：①認定幼兒

園的認定手續煩雑；②設置調理室(廚房)等新設施必要性的爭議；③人力配置基準變更及隨之而來

的設施改建工程費、人事費的問題；④托育時間變更，隨之而來的工作人員工作條件的變更；⑤

保育費徴收變更，隨之而來的福祉上有受托必要的嬰幼兒遭受排除的危険性；⑥補助金雙軌化的

問題；⑦隨著保育費徴収變更而引生家長方面的不安，以及因為家長就業形態的差異而引生的對

認定幼兒園的期待與認識的不同。 

政府計畫今後要大幅增加認定幼兒園，但是存在甚多有待努力的課題。 

(4)從幼保一元化到幼保一體化 

認定幼兒園所反應出來的幼保一元化動向，其實在二戦之前及戦後初期都曾有過；而

在 1963 年，文部省・厚生省両省發布共同通知，幼稚園與保育所的功能就此區隔化(塩野

谷，2007)。然而其後，到了 1980 年代後期，出生率下滑，有效活用設施觀點的幼保一元

化議論，自 1990 年代後期又再度起動
1。 

最近，更進一步地，不單只是共享設施而已，課程、托兒所與幼稚園的管轄部署、設

施名稱、人力配置基準、保育費等的統一等，「幼保一體化」構想刻正進行中。依地方行

政立場而言，幼保一体化是從前便試圖實現的構想，現在只是更進一步地舉國之力想推動

幼保一体化。日本政府於 2010 年 1 月 29 日發表「兒童․育兒願景」(「子ども・子育てビ

ジョン」) ；內容包括創設「兒童家庭省（暫稱）」(「子ども家庭省」），同時，推動托

育制度改革，打造新的支援次世代育成的全面性的・單一的制度。認定幼兒園制度的理想

之道等、幼兒教育・托育的総合性的提供，亦即幼保一体化的配套討論已有過提案，但是

具體的預算措置是當前待議課題，能否實現與今後政權的運營有相當大的關係。  

政策層面在積極邁向擴大托育量的同時，也顧慮到托育品質是否下降的問題。幼保一

元化議論之初，伴隨少子化而來的財政効率化是目標之一，當時托育品質的問題可能被棄

置不論。打著財政効率化名號，托兒所民營化已經是進行式，托育品質下降已經成為應該

恐懼的問題。股票上市公司滲入經營托兒所已是被允准的既成事實，政府更也鼓勵民間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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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利用新設置的補助金「兒童安心基金」(「安心こども基金」)設立認定幼兒園，因此，

可以預測民營化的傾向可能會更強烈。 

只要增加托育供給量，待機兒童的問題便會消解，就有母親能継續就業的利點，從幼

保一元化進入幼保一體化政策當中，政府也打出廢止托育的最低基準的提案。今後如果這

個提案實現的話，迄今因為未達幼稚園設置基準被排在學前教育・托育場外的幼兒教室及

無認可保育園，將以認定幼兒園名義進入學前教育・托育場內的可能性很高。若然，將不

能確保托育最低限品質，變成廣義的公教育保護的撤廢福祉的産業化，令人憂心。 

日本以外，他國也有托育滲入市場原理，家長漠視「保育的品質」的指摘(Barraclough 

& Smith，1996)。不論家長的就職及生活狀況，從平等保障所有嬰幼兒的福祉與接受教

育・保育權利的意義而言，幼保一体化確有必要。再者，從社會全體的育兒相關意識、嬰

幼兒時期兒童發展的理想環境、支援育兒期父母任職企業、教保品質等諸多層面思考今後

的托育政策也是很重要的。 

 

２.教育․托育人才培育的概要與變化 

(1)幼稚園教育的養成 

幼稚園教育普通證照分：専修證照、一級證照、二級證照，並附有需在文部科學省指定的養成

學校取得規定學分的必要條件。目前任職幼稚園的教育所持證照狀況如下：専修證照（研究所碩

士課程修了）0.4%，一級證照（４年制大學畢業）21.0%，二級證照（短期大學畢業）73.7%（文

部科學省，2009b）。簡言之，現在短期大學畢業的幼稚園教育占相當大的部分。 

幼稚園任職者當中約８成同時兼具保育士資格，許多大學、短期大學、専門學校都規劃有同時

可修習幼稚園教育證照與保育士資格２種證照的課程。今後，朝向擴充認定幼兒園的話，當是期

許幼教工作者持有２種證照的。以證照資格併用為目標的幼稚園教育資格認定考試制度，創設於

2005 年(具備保育士資格者為對象)。 

(2)保育士的養成 

保育士養成課程始自1948年兒童家庭局長通知「有關保母養成設施的設置及營運」(「保母養

成施設の設置及び運營に關する件」)。迄今已經過數次修定，最低修習學分數從93學分削減為68

學分。這樣的學分削減措施是為了要讓短期大學２年就學期間取得保育士資格的同時也能取得幼

稚園教育時資格。另一方面，2001年因為環繞家庭的環境的變化等，針對保育士可能被企求的援

助家庭/家族的技能及家長支援，新設「家族援助論」,選修的「障害兒保育」科目變更為必修科目。

對應兒童虐待問題等，跟著時代的變化，保育士被要求的知識與角色功能擴大中。 

取得幼稚園教育證照只有從政府指定的師資養成校畢業的唯一一種方法，但是取得保育士資

格卻有兩種方法。一是從厚生労働大臣所指定的保育士養成校畢業，一是通過一年一次的，在日

本全國各地同日舉行的保育士考試。約９成的取得保育士資格者是保育士養成校畢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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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隨著 1999 年兒童福祉法的修訂，男性保育士逐漸有増加之勢，是以職業名稱由「保母」

變更為「保育士」。2001 年的兒童福祉法修訂將保育士資格法定化，保育士從此定義為：「具備

専門的知識及技術，對兒童的保育及兒童的家長/監護人實施托育相關指導，並以之為職業者」。

原來具有比幼稚園教育較被看低的托兒所保育士形象因此往好的方向改變。更有甚者，托兒所數

日漸増加，到托兒所任職者愈來愈多，從前的以貧家兒童為對象的「托兒」保母形象日趨減少。

到現在，反而是高學歴高収入的父母也將小孩寄託托兒所，跟幼稚園教諭同様地，社會也開始要

求保育士必須有教育的要素了。此外，地區/社區交流及説明責任、支援家長/監護人等要求，保育

士的角色及功能範圍變得更廣，社會也因此要求品質更好的保育士的培育。 

 

３.教保人才培育的今後課題 

從幼保一元化到幼保一體化，議論進展當中，今後對於幼兒教育、托育人才育成的訴求究竟

是什麼？ 

 第一、解決管轄部署雙軌的問題。幼稚園與托兒所的管轄迄今仍是雙軌；二者人才培育學

校的管轄也分屬文部科學省、厚生労働省２省。因而即使是同時被賦予教育、托育人才２證照的

人才養成學校，證照課程的開設認可手續、開設科目、應配置的教員及設施的設置基準在文部科

學、厚生労働２省有異。今後要移轉到幼保一體化階段的話，證照的一體化及人才養成學校申請

手續的一體化問題也應該要同時解決吧。 

第二、人才養成內容方面。學前幼兒發展相關的廣泛知識，以及教育、托教人才自身的溝通

能力的培養將更形必要。不是只以年齢区分嬰兒、幼兒，教育、托教人才被要求須具有全面性、

連續性思考0～6歳幼兒發展的能力。考慮每一個年齡發展階段的專業性，決定適切的人員配置確

實是必要的，但是，在全面性掌握從嬰兒到幼兒時期的發展過程之觀點上進行自己所負責的幼兒

的發展工作，這種高度專業能力是對於當前幼教、托教工作者的期待。今後在可預見的障礙幼兒

増加當中，不能單以年齢區分幼兒，支援每一個每一個幼兒的發展的學習，是教育、托育人才養

成校被期許的。再者，無論是幼稚園、托兒所，還是認定幼兒園，每一個幼教、托育工作者都會

面臨育兒期父母的諮商業務；所以，不僅是面對幼兒、帶領幼兒的能力，面對懷具育兒困擾的家

長、兒童虐待問題的能力，以及跟社區鄰里聯繫、合作的良好溝通能力都將成為幼教、托教人才

培育的重要課題。 

第三、有關資格取得的修業年限課題。預期會有多様背景的幼兒進入認定幼兒園，所以目前

奨勵幼教工作者持有幼稚園教諭與保育士２種證照。政府宣示並非排除只有單一證照者，但是，

實際上在幼托機構的應徵場景，同時持有幼保２種證照的人通常是較受雇主歡迎的（八幡（谷口）・

福田，2008）。另一方面，如前所述，今後一方面確知幼教․托教人才的高品質成為重要關鍵；

另方面，培養２種證照人才的學校的60%以上是短期大學也是當前事實。是以，４年制大學培育幼

教及托教雙證照人才成為今後有需求的領域。但是，現在幼兒教育・托育現場大異於國小以上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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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教育階段，私立占多數，育兒假制度雖然號稱已經實施，但是，實際上還未發揮功能。任職私

立幼稚園的幼教工作者以結婚、生産為由辭職者約有９成。對於４年制大學的畢業生而言，就業

時間與取得證照的受教育時間相比較的話，花費在時間、金銭上的成本遠高於畢業後的收益，不

划算。在雇主提供薪資給層面上，也有採用比較便宜的２年制畢業生傾向。若要解決這些問題， 確

立高品質幼教․托教人才不會短期間離職的就業制度，增加公立的認定幼兒園當是必要。在當前

公設民營化動向之中，確實是為了削減財政支出而推動幼保一元化、幼保一體化；但是為了保障

幼兒的發展，提高幼教․托育品質，事實上應當要增加公的援助進行公立化，並且也有必要對私

立托育機構提供真正有幫助的公的援助。 

日本的幼兒教育・托育正朝幼保一体化邁進。論及今後教育・托育人才養成的課題,不單只有

人才養成學校課程内容的議題，今後的幼兒教育・托育政策及女性的就業政策，以及如何讓親子

渡過安心且喜悅的育兒時期，都是重要議題。具備提高次世代育兒価値観的長期性・間接性觀點

的（安藤,2009），全面性、整體性的議論是有必要的。托育的品質一大半是寄託於幼兒教育・托

育者的品質。可以說，在各種層面上，此刻正是日本的幼兒教育・托育站在托育的量與質縫隙之

間轉戾點的關鍵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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